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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8 (a)和 136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儿童权利 

  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一. 决议草案所载的要求 

1. 在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 第 41(c)段中，大会请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

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根据现有的任务规定，加大其与各国、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

机构以及各区域组织，特别是次区域组织的互动协作，并增加提高公众认识的活

动，包括为此收集、评估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二. 所提要求与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关系 

2. 决议草案中要求开展的活动分别涉及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 款

(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A/72/6(Sect.1))和第29D款(中央支助事务厅)(A/72/6(Sect. 

29D))。 

 三. 为落实拟议要求将开展的活动 

3. 为落实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 第 41(c)段的要求，将需要额外资源，

以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互动协作，进一步发展与这些组织的合作框架，并大

幅度提高公众对冲突时期危害儿童的一切严重侵犯行为的认识。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https://undocs.org/ch/A/(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A/72/6(Sect.1)
https://undocs.org/ch/A/72/6(Sect.29D)
https://undocs.org/ch/A/72/6(Sect.29D)
https://undocs.org/ch/A/72/6(Sect.29D)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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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将与政府间发展组织、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

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开展互动协作。这些次

区域组织涵盖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上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局势。就儿童与武装冲突

议程上的国家局势调动次区域一级各国，将有助于使它们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以制止目前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侵害和虐待，并防止今后发生虐待行为。对

于任何单个国家为制止和防止侵害和虐待儿童行为而开展的工作而言，这些组织

将发挥乘数效应。这种互动协作还旨在推进具有政治和(或)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以在有关次区域加强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并在侵害和虐待发生时协助

进行方案应对。特别代表将积极支持有关组织订立工具，例如将与武装部队或武

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移交民事行为体的协议，以有效处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

并将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问题纳入其宣传、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包括为此

在组织中任命协调人，以加强高级别宣传。 

5. 据设想，收集经验教训和提高公众认识将有助于在发生侵害儿童行为时与冲

突各方交涉。可利用最佳做法，帮助表明愿意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冲突各方，例如

为此确保敌对行为遵守国际法。提高认识做法还可用于劝说没有表现出此类意愿

的冲突方改善自己的行为。各方可利用更多的提高公众认识、政治宣传和直接的

互动协作，展现出自己更愿接受改善自身行为并减少对儿童的侵害的做法。这些

防范努力是特别代表目标中的核心宗旨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特别代表还将加强

其与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目前

的互动协作。与这些组织的合作显示了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可如何共同努力来加强

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这些组织可如何作为执行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

效力增强手段。这些伙伴关系涉及开展多种活动，以分享与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

上国家有关的局势信息，并有可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北非和中东的各区

域研究中心等其他实体的联系或与之建立新的联系。 

6. 因此，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两个政治事务干事员额(1 个 P-5，1 个

P-4)，以与新的行为体开展互动协作，从而扩大与国际和区域伙伴、特别是次区

域组织的合作，提高公众对冲突时期危害儿童的一切严重侵犯行为的认识，其中

包括收集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7. 高级政治事务干事员额(P-5)的任职者将扩大与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范围，具体

做法是提供技术援助，以执行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国际、区域和国家文书等现

有承诺，查明规范性框架中的缺陷，在国家一级开展执行工作以及监测侵犯人权

行为，并收集和传播信息。然后，任职者将查明如何最有效地解决每项独特的缺

陷，包括制定次区域具有法律和政治约束力的义务，以加强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

的儿童，并支持制定较长期的方案对策。 

8. 政治事务干事员额(P-4)的任职者将协助总结与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机关以

及各区域组织合作中的经验教训活动，目的是收集和评估有关过去 20 年就儿童

与武装冲突问题开展的工作情况的资料。任职者还将带头传播查明的最佳做法，

包括通过开展活动，提高公众有关侵害和虐待儿童行为方面的意识。此外，任职

者将开发新的通信工具来传播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方面的信息，以确保产生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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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广泛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并制作新的外联材料，不仅立足于“儿童不是士兵”

运动，而且以所有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为批判对象，还面向更广泛的受众。 

9. 还需要资源，以便前往那些有一国或更多国家的局势排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

题议程上的区域，以便：(a) 提供技术援助，以执行现有的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

的承诺，以此扩大与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范围；(b) 收集和评估最佳做法，以此提

高公众的认识，并减少暴力侵害儿童的行为。诸如视频会议等远程业务做法对实

现此类旅行的目标没有效果。 

10. 与设立这两个员额有关的所需追加资源包括符合纽约共同事务费用标准的

通信、用品、信息技术服务和设备、房舍改建、房地租金和办公家具。 

 四. 各项提议所涉经费问题 

11. 为执行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 第 41(c)段所载要求，2018-2019 两年期

拟议方案预算第一款(通盘决策、指导和协调)，以及第 29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

项下将产生追加所需资源 671 800 美元(包括非经常经费 86 200 美元)。有关追加

的所需资源细节见下表。 

(美元) 

 所需资源 

  第 1 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  

员额：2 个政治事务干事(1 个 P-5 和 1 个 P-4) 442 700 

工作人员差旅费 70 000 

订约承办事务 6 500 

一般业务费用 2 800 

家具和设备 2 800 

 第 1 款小计 524 800 

第 29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  

一般业务费用 126 400 

家具和设备 20 600 

 第 29D 款小计 147 000 

 共计 671 800 

 五. 2018-2019 两年期匀支的可能性 

12.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没有为执行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 第

41(c)段所要求的活动编列经费。无法确定可在该两年期内终止、推迟、缩减或修

改的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预算该款次内的活动。因此，有必要通过为 2018-2019

两年期追加批款，提供 671 800 美元的额外资源。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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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应急基金 

13. 根据大会第 41/213 和 42/211 号决议确定的程序设立了应急基金，用以支付

每个两年期中方案预算未编列经费的法定任务所引起的额外经费。 

 七. 结论和需要大会采取的行动 

14. 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C.3/72/L.21/Rev.1，需要为 2018-2019 年两年期追

加资源 671 800 美元，包括 2018-2019 年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 款(通盘决策、

领导和协调)项下 524 800 美元和第 29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 147 000 美元。

这 671 800 美元应作为 2018-2019 两年期追加批款，由大会核准，在应急基金列

支。此外，还将需要在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

项下追加 50 0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同等数额抵销。 

15. 请大会核准自 2018年1月1日起在 2018-2019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1款(通

盘决策、领导和协调)项下设立两个员额(1 个 P-5 和 1 个 P-4)。 

 

https://undocs.org/ch/A/C.3/72/L.21/Rev.1

